
福建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文件 

 

                            

 

福建工程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 

督导工作方案 
 

 

各二级学院： 

为保障好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工作，确保在线教育教学的质量和

效果，根据《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和我校教务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延迟开学期间在线

教学及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明确在线教学督导任务、督导工作要

求和督导工作方式，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1.在线教学要注重过程管理，保证教学基本质量，达到教学基本

效果，确保教学质量标准和教学督导工作要求不降低。 

2.各教学院（部）要高度重视在线教学质量和效果，不断改进，

不断提高质量。校、院两级督导组督导成员要恪尽职守、提高政治站

位，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及督导工作。 

 



3.在线教学督导工作重点是对在线课程能否保障基本质量和基

本效果开展督查，突出底线意识，围绕推动全体教师提高在线教学水

平和能力。前期以了解情况、把握在线教学特点、及时发现问题、确

定督导尺度为主，暂不对在线教学采用的具体形式、是否开展在线教

学做要求和评价，暂不对在线教学的开展时段及其与原定教学计划和

进度的匹配进行考核。 

4.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推进整改。对于无法通过整改解决

的障碍性问题和困难、达不到基本质量和基本效果的课程，可采取劝

停等方式，终止在线教学。 

5.扎实推进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探索建立教师在线授课工作

考核评价机制，逐步优化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从备课、检查、巡

课督导、学生满意度测评等方面规范在线教学全过程，全力保障在线

教学工作高质量进行。 

二、在线教学督导工作 

1. 学校层面 

关注各学院（部）在线教学工作的布置、准备、开展、监控等情

况，关注各专业（教研室）在线教学工作的布置、准备、开展等情况，

关注任课教师在线教学的准备和开展情况以及教学内容的实施、把

关、考核等情况，适时开展在线教学环节（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环节）

教学质量过程监控并进行抽查。 

校教学督导成员随机查看教师的授课情况，随机抽查教学日历、

师生互动情况以及教学课件等教学材料，随时通过模拟身份进入实时



课堂，观看授课直播、查看出勤情况、学生互动情况等，收集学生评

教反馈，及时掌握学生学习动态，加强考核和过程管理，强化线上教

学监控，保证课程学习质量和效果。 

督查指标可包括： 

（1）学院在线教学工作方案合理性； 

（2）学院及专业（教研室）在线教学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开课

前测试、日常检查监控、保障机制、应急预案等）； 

（3）在线教学课程开出情况（开出率）； 

（4）学生出勤情况（参与度、完成率等）； 

（5）课程资源丰富度（直播、录播或他人在线课程，课件 PPT，

电子教材，其他教学资源等）； 

（6）在线教学课程开展情况（教师发布公告，明确在线学习要

求和内容，发布作业，课堂小测或单元测试，组织讨论，答疑辅导，

发布虚拟仿真实验，布置实验报告等）； 

（7）教学效果（教师对出勤和教学过程的把关，学生学习时长，

作业、测试或报告的批改考核结果，讨论或答疑辅导的效果等）； 

（8）学生满意度（教学反馈、学生反馈信息、调查问卷等）； 

（9）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情况和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进展（通过

福建工程学院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2. 二级学院层面 



全面掌握各专业（教研室）在线教学工作的布置、准备、开展等

情况，掌握任课教师在线教学的准备和开展情况，掌握基于学生在线

学习终端设备、网络条件和教师使用在线教学技术的具体情况。 

二级学院要组织各专业（教研室）开展在线教学自查，二级教学

督导组成员适时开展质量督查（可参考上述校教学督导组督查指标），

实时监控教师在线教学及学生学习过程的开展，及时整改出现的问

题，加强对在线教学活动的监督与考核，确保在线教学质量和效果。 

二级学院及任课教师应积极配合校、院两级督导的工作，按需要

向督导人员提供工作方案、工作具体安排、授课所用的在线教学平台

账号、师生联系所用的 QQ 群或微信群等。 

三、其他 

校教学督导组和各学院二级教学督导组每两周一次向校质量办

提交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及督导情况，校质量办将及时反馈至教学管理

部门并以《教学督导简报》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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